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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605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汇通能源   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临 2019-005 

 

上海汇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转让青岛蓬晖股权投资合伙企业(有限合伙) 

合伙份额的公告 
 

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1、上海汇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、“汇通能源”或“转

让方”）于 2019年 1月 11日与上海浦堃贸易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受让方”）

签订《财产份额转让协议》（以下简称“转让协议”），将公司持有的青岛蓬晖

股权投资合伙企业(有限合伙)（以下简称“青岛蓬晖”）70.7692%出资额全部转

让给受让方，由于青岛蓬晖注册资本尚未实缴，因此双方协商一致转让对价为人

民币 0元。 

2、风险提示：上述转让协议以《青岛蓬晖股权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公司）

之有限合伙协议》（以下简称“合伙协议”）中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即宁波梅山保

税港区瀛坤资产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瀛坤资产”）是否同意为生效要件，

存在瀛坤资产不同意本次转让，致使本次转让无效的风险。 

3、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，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。本次交易对公司的财

务结果没有影响。 

 

一、本次协议转让事项及转让标的概述 

公司于 2018 年 12 月 11 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以 7 票同意、0 票

反对、0票弃权审议通过《关于公司拟参与设立投资基金》的议案，公司与宁波

梅山保税港区瀛坤资产管理有限公司、上海中联信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及上海中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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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共同设立青岛蓬晖股权投资合伙企业(有限合伙)，具体

内容详见《上海证券报》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上披露的《公

司关于拟参与设立投资基金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临 2018-031）。 

青岛蓬晖已经完成工商注册，但注册资本尚未实缴。 

经公司 2019年 1月 11日第九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以 7票同意、0票反对、

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签署《财产份额转让协议》的议案，2019 年 1 月 11 日公

司与上海浦堃贸易有限公司签署了《财产份额转让协议》，将公司持有的青岛蓬

晖 70.7692%出资额全部转让给受让方，由于青岛蓬晖注册资本尚未实缴，因此

双方协商一致转让对价为人民币零 0元。本次交易完成后，公司将不再持有青岛

蓬晖的合伙份额。 

二、本次协议交易对方 

受让方：上海浦堃贸易有限公司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310115MA1H7M6F3N 

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（自然人独资） 

住所：浦东新区祝桥镇祝潘路 68号 1层 

法定代表人：任旭明 

注册资本：人民币 5000万元整 

成立日期：2016 年 4月 13日 

营业期限：2016 年 4月 13日至 2026年 4月 12日 

经营范围：有色金属、建筑材料、化工原料（除危险化学品、监控化学品、

民用爆炸物品、易制毒化学品）、橡胶制品、汽车配件、电线电缆、五金、电子

产品、工艺品（象牙及其制品除外）、珠宝首饰、黄金饰品、铂金饰品的销售，

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。【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

开展经营活动】 

近一年经营状况：成立以来无违法违规记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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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际控制人：任旭明，出资比例：100.00%，认缴出资 5000万元。 

上述主体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。 

三、本次协议主要内容 

公司于 2019 年 1 月 11 日与受让方签署《财产份额转让协议》，将青岛蓬晖

股权投资合伙企业(有限合伙)的 70.7692%股权转让给受让方，由于青岛蓬晖注

册资本尚未实缴，因此双方协商一致转让对价为人民币零元。协议主要内容如下：   

    （一）出资额转让标的及转让对价 

1、转让方将其所认缴的青岛蓬晖 70.7692%的出资额（相当于人民币

230,000,000元的出资额，“标的出资额”）全部转让给受让方。 

2、标的出资额尚未实缴，据此，双方协商一致转让对价为人民币零元（不

含税）。 

（二）权利转移 

1、双方一致同意，本协议生效后，标的出资额及其所附属的全部权利归属

于受让方所有。受让方应为本协议之目的遵守关于《青岛蓬晖股权投资合伙企业

（有限合伙）之有限合伙协议》中对于受让方的全部相关要求（如出具承诺函等）。 

2、若本次标的出资额转让需进行相应工商变更登记的，双方届时根据青岛

蓬晖执行事务合伙人的要求，配合青岛蓬晖完成相关登记。 

（三）税费负担 

本次出资额转让有关税收和费用（如有），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由双方自

行承担。 

（四）违约条款 

协议任一方违反本协议项下任意约定，应承担相应违约责任，并赔偿由此给

另一方造成的全部直接经济损失。 

四、审批程序 

根据《公司章程》等相关制度的规定，本次交易事项仅需提交董事会审议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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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公司已于 2019年 1 月 11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八次会

议以 7 票同意、0 票反对、0 票弃权审议通过《关于公司转让青岛蓬晖股权投资

合伙企业(有限合伙)合伙份额》的议案。本次投资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，不构成

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，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

批准。 

五、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

由于公司对持有的青岛蓬晖股权投资合伙企业(有限合伙)的 70.7692%出资

额尚未实际出资，且本次转让的交易对价为 0元，因此，本次交易对公司的财务

结果没有影响。 

六、风险提示 

转让协议以《合伙协议》中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即瀛坤资产是否同意为生效要

件，存在瀛坤资产不同意本次转让，致使本次转让无效的风险。 

公司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     

特此公告。 

 

上海汇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〇一九年一月十二日 

 报备文件 

（一）《财产份额转让协议》 

（二）第九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


